Sanctification 成聖 合乎聖經的宗教都極度重視神之聖潔這概念，它標劃出神無玷污的公義，以及神所散發出無與倫比的潔白光芒的華美。那位聖者不能與不聖潔的相交，因此有罪的人若不被聖化，亦即被變成與祂的聖潔相似，就不能親近神（利十九2）。在舊約，成聖一詞基本上是祭祀的專有詞彙，指出兩個層面的意義︰潔淨（如︰為了與神相遇而潔淨衣袍，出十九10、14），和奉獻，好專為神用（如祭司、祭司袍、聖物，出十九22；聖戰中預備戰士，賽十三3；頭生的，申十五19；以及為聖殿獻的禮物，撒下八11）。
舊約
不過，舊約了解的成聖與聖潔越過了祭祀範圍，而伸展到道德層次；有人說這是「先知與祭司式宗教」鬥爭的結果（譬如，珥二13說︰「你們要撕裂心腸，不撕裂衣服。」）。或說，是要替代獻祭牲，改以禱告、感謝和憂傷的心代替（詩五十13及下，五十一16及下）。我們在「聖潔法典」（Holiness Code，利十九章及下）亦可看見從道德的角度來解釋成聖的概念；那裡說，（自我）成聖包括遵守神的律法，包括祭儀及道德兩方面（比較利十一44與二十7～8）。從反面來說，那是避免玷污；而積極方面，是遵行神的律法。利二十7更指出人自己成聖和神使之成聖，二者相輔相成，一種是命令式，另一種是象徵式，二者合起來有一種辯證式的和諧。人不僅要使自己成聖，也要尊神為聖（民二十12；結二十41），及遵守聖日（如安息日，出二十11）。總括來說，成聖是一個行動或程序，使人或物得潔淨，好獻給神，而聖化的過程可以在祭祀上或道德上實行。
新約
雖然新約偶然亦有舊約祭祀儀式的成聖（太二十三19），或奉獻（林前七14；提前四5）的痕跡，但最核心的還是成聖在道德層面的意義。耶穌反對法利賽人和文士對潔淨禮的規條時（太十五19～20），就指出這是成聖的重要部分。同樣地，使徒指出人必須潔淨心靈（徒十五9）和良心（來九14）才能成聖；此外，亦要在道德行為上活出成聖的樣式（彼前一15，比較帖前四1及下）。就寓意法（即道德方面）來了解成聖，亦說明新約是承繼了舊約兩個層面的意義︰潔淨（hagiazein與katharizein同用，弗五26；來九13～14），與奉獻給神（hagiasmos和parhiste{mi，羅六19）。保羅在屬靈的教導上引用了舊約祭儀的專有詞彙，指出人要奉獻自己給神和事奉祂（羅十五16；西一28）；對保羅來說，成聖與獻為活祭是相同的（羅十二1～2）。
信徒被揀選，蒙呼召，為的就是成為聖潔；這是神為他們定下的旨意（帖前四3），因為若非如此，無人能見神（來十二14）。為此緣故，信徒終其餘生，都不能按人的情慾來生活，乃要遵從神的旨意（彼前四2）。成聖包括身體與靈魂兩方面，而其具體的表現則是「行善」（彼前二15、20，三6、17；約11），而「善事」（提後二21；彼前二12；另參太二十五31～46）卻是神救贖他們，指望他們行的（弗二10；多二14，三1）。
除了從道德層面來界定成聖的概念之外，新約的成聖基本上認為這是神的工作（參約十36），是基督的工作（約十七19；林前一30；弗五26；來二11，十10、14，十三2），特別是聖靈的工作（羅十五16；帖後二13；彼前一2，另參林前六11）。首先，新約認為成聖是指過去了的事件；亦即信徒一次成聖就永遠成聖（來十29，仰望基督的血；林前六11，藉著洗禮），故此他們可以被稱為「成聖的人」（he{giasmenoi，林前一2；徒二十32，二十六18；羅十五16；來十29及提後二21則指個別信徒），或「聖徒」（Sai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8,Name=Saint}）*。
但成聖更是神持久不斷的工作（帖前五23；啟二十二11；比較約十五2），有時也指人的努力，故此hagiasmos（此希臘詞語解作聖潔，與成聖同義）亦可指信徒所處之地位（帖後二13；彼前一2；帖前四7；比較弗一4），也是他們要竭力保有的身分（提前二15；帖前四7）。成聖的方法就是活得與所領受的聖潔相稱（參弗五3），也要朝這目標努力進取（羅六19、22；來十二14；林後七1），目的就是要與神的聖潔有分（來十二10）。故此信徒的成聖工夫，有被動的一面和主動的一面，就如潔淨和奉獻這兩個動詞，亦有被動和主動兩方面的意義一樣（提後二21；另參約壹三3）。動詞hagiazein（使成聖）有時是主動的意義，而人是主動者，其結構有點類似民二十12，意指神或基督在信徒心內的成聖工作（彼前三15）；但新約從來沒說過人可以獨力成聖──除了耶穌之外（約十七17；啟二十二11和太六9都是典型的被動命令句）。總括來說，成聖是個一次就完成的事件；但對信徒而言，它也是一生之久的過程，他要不斷活出聖潔的生活。
初期教會
在教會初期，聖經對成聖及聖潔的教導還是很受重視；成聖就是內心的聖潔（1 Clement 29:1）。基督徒被稱作聖徒（1 Clem. Prologue; 59:3; Hermas, Shepherd, Visions 3:1; Didache 10:5）；因為他們是聖潔的，故此就要「做一切成聖的工夫」（1 Clem. 30:1; cf. Barnabas 15:7），這包括個人的操守（1 Clem. 32:2），特別指照顧貧窮及有需要的人（Hermas, Shepherd, Mandates 8:9f; 2:4）。基督徒在異教的環境下特別令人注意──在世界中顯出聖潔（Diognetus 5f.），因此他們一定要見證神，用每日的生活榮耀祂（2 Clem. 13:22ff.; Ignatius, Eph. 14:2; Polycarp, Ep. 10:2f.; Aristides, Apology 15:4ff.）。在此點上，成聖便是一個救恩論和倫理的概念。
稍後，在希臘教會，成聖繼續是一個救贖論的概念，與洗禮相連；但它在道德層面的意義卻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頗為本土化的「美德」概念。同一時間，它的祭儀意義又再受重視，指祭司、聖物、聖餐的餅和酒、水、油、建築物等的奉獻。這時，成聖便是救恩或祭祀的思想。
對亞歷山太的革利免（Clement of 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290,Name=Clement of Alexandria}）*來說，「聖徒」仍然是指基督徒，只要他的身體與靈魂仍然是聖潔之神的殿，他將繼續被救主聖化。他的善工是在屬靈及屬物上幫助他的弟兄。為此，他不需離開本位；作為一個朝聖者，他「活在城巿，如同置身沙漠一樣」（Strom. VII. 7, 3）。二百年後，狄奧多勒（Theodoret of Cyrrhus， 約393～458）認為「聖徒」是指苦修主義（Asce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*中積極的一小撮人，寧願活在沙漠，又以選擇某種刻苦生活模式為著。此時，不僅成聖一詞消失，聖經所教導的真理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在拉丁作者當中，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*重拾成聖的道德意義，且簡單直接地把它等同禁制性慾（Sex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75,Name=Sexuality}）*，「不管是分娩或再生」皆不宜，特別是寡婦再婚最為要不得。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重視成聖的救贖意義︰他斥責伯拉糾（Pelagius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*一夥人把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的功效減到只有罪得赦免（信徒要自己照顧將來的道德生活）；他說神拯救的恩典包括兩方面︰赦免和賜下愛（羅五5），這才能重建並裝備人去過將來的道德生活。對一個拉丁信徒來說，「稱義」（使成為義）永不只限於宣告罪得赦免，也必須包括整個人的改變。故此，按奧古斯丁的傳統，天主教神學家大多數會把成聖與稱義相提並論，事實上他們是以稱義來界定成聖〔參天特會議（Trent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76,Name=Trent, Council of}）*第六段〕，並且強調它帶給人真實的改變。
中世紀神學
克勒窩的伯爾拿（Bernard of Clairvaux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*與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在中世紀神學，肯定保羅把成聖的意義由祭儀的層面，轉到道德的層面。像特土良一樣，伯爾拿把成聖與禁慾等同。不過阿奎那則恢復這個詞語的豐富意義，就三方面來解釋它︰從罪中得潔淨，在善行中得堅固，和奉獻給神來事奉祂（Summa Theologica I/II︰102︰4;II/II︰81︰8）。
改教運動
更正教整個改教運動，皆由拉丁教會頗為矛盾的因信稱義觀掀起，因為它內蘊的成聖觀指出，善工對人的得救是不可或缺的。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重新強調宣告式的稱義，指出那就是罪得赦免，並企圖把它與成聖或引到善工的重生緊緊聯合起來。路德說，我們一定要被變為善才能行善，不是行善以至能變為善（Chiristian Liberty；另參墨蘭頓的Apology）。原來路德要強調的，是說善工會自動跟著信心而來，就像一棵樹會自動結果子一樣；但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*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則指出，不斷的勸勉仍是必須的，即所謂「律法的第三重用法」。路德在稍後全力對抗非律主義者〔Antinomians；參律法與福音（Law and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710,Name=Law and Gospel}）*〕，因為他們不認為成聖是稱義必須有的後果。改教運動家認為生活的聖召（Vo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17,Name=Vocation}）*包括了成聖、善工及基督徒的完全（Perfe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18,Name=Perfection, Perfectionism}*；奧斯堡信條，第二十七條），並且提出與一般人相反的看法，指出成聖乃是一個過程，而完全則是信徒終其一生也不能達到的。
加爾文這樣形容基督徒的生命︰基督徒生命是以悔改或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）*開始，他便得稱為義，然後要默想將來的生命，和研究敬虔之道。在《基督教要義》III.iii.14及III.xiv.9（Institutes，文藝，51995），他定成聖為一個「愈來愈奉獻給主」的進程，「生活得更純潔，而心靈卻因為透過聖靈而居衷的基督」，「變得順服律法」。雖然加爾文沒有另闢一章討論成聖的問題，他的神學卻為他贏得「成聖神學家」的美譽。
十七世紀改革宗神學把成聖的問題提升為一個獨立的神學題目，耗費不少時間討論「救恩的次序」（Ordo Salutis{\LinkToBook:TopicID=879,Name=Ordo Salutis}）*的問題，以及成聖在其中所占之位置。它持守著聖經的教導，認為成聖是神人皆有分的進程。清教主義（Purit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*則要人實行成聖的操練。同樣地，敬虔主義（Pi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4,Name=Pietism}）*則對當代信義宗（Luther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51,Name=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}）*一些惟理主義作出反擊，特別針對「毒害的雙重錯誤，以為在這時代成聖工夫既非可能，亦非所需」（Spener），而提出駁斥。循道主義（Method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89,Name=Methodism}）*亦關注此錯誤，馬德里的傅勒徹爾（John Fletcher of Madeley, 1729～85）在其有名的文章︰「非律主義的錯謬」（'Checks to Antinomianism'）說，「基督不是罪的執事，乃是拯救人脫離罪的救主」。約翰．衛斯理（J. Wesley{\LinkToBook:TopicID=1228,Name=Wesley, John}）*自己也強調成聖，到一地步甚至說到「完全成聖」，並且說那是信徒的「第二恩典」，是信徒得以完全的要點；「聖潔不僅已開始，也完成了」（參其Forty-four Sermons，講章35）。教會由此發展出十九和二十世紀的聖潔運動（Holiness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577,Name=Holiness Movement}）*，強調基督徒要過「得勝的生活」，不是靠人的力量，乃是完全倚賴居於信徒心中的基督（參高等生命神學，Higher-Life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563,Name=Higher-Life Theology}*）。
近代教會
現代信徒有時忽視了這個題目，或只是輕忽地處理，或只強調一些個人的因素。舉例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認為成聖純粹是神單方面的工作，既否定人的參與，亦不承認它是一個進程。不過他倒用了一段非常具創意的文字，指出聖徒的聖召就是要作見證，與基督同工。卜仁納（Brunn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5,Name=Brunner, Emil}）*的看法比較持平，但像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*一樣，否認誡命是成聖的指導原則。
今天神學家實在有責任重新發掘並教導聖經對成聖各方面的教導︰基督徒蒙召就是要成聖，這是他們被揀選的部分原因，也是他們能與神繼續有交通不可或缺的條件。作為稱義的結果，成聖首先是神的工作，特別是聖靈；它既一次成就，便永遠有功效，把聖潔歸給人，同時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工作。就後者而言，它是人的努力，發生在我們地上的生活，把我們的道德及屬靈生命潔淨，獻給神，又要我們全力事奉神，支持基督徒群體，及實現神的計畫於地上。聖潔的意思就是等候神的差遣，以事工為取向。成聖的生命以禱告及屬靈爭戰和操練為是，亦即是一種實踐苦修及善工的生命，為了別人當時及永恆的好處，重建神在人裡面的形像（參神的形像，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*）；是一種慢慢把信徒聯於基督，並且以基督的心為心的生活。愛神和愛人是基督徒生活的雙重命令，亦適合描寫人的奉獻生活；這種生活要以聖靈為主導及動力，我們只有透過祂，才能滿足神律法的要求（羅八14、4），順服新約的指引。最後，成聖是在一個不潔的世界不斷追求聖潔生活，這是世俗主義之外一個積極的出路，因為世俗主義正是使人遠離神。
另參︰完全，完全主義（Perfection, Perfecti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18,Name=Perfection, Perfectionism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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